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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4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 4月 18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湖南省益阳市长春经济

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 0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77,025,8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08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76,999,1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06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70％。
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8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51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10,9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8％；反对 14,8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3276％；反对 14,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7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13,9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7％；反对 11,8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5973％；反对 11,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4.40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8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51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8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51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2,6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790％；反对 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2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2/3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2/3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6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8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51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2/3以上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2,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303％；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6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25,6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8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51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爽、张颖琪；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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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24月）；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

1,292,000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1,292,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29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 3月 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60号），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龙激光”）获准以首次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84.00 万股，并于

2022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10,336.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82,329,903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9.653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030,097 股，占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 20.346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名，为中信建投
投资有限公司，锁定期为自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本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合计
为 1,292,000股，占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25%。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年 4月 29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

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配售对象承诺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德龙激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

严格履行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德龙激光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促进科创板初期企业平稳发行行业倡导建议》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德龙激光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292,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1.25%，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

(二)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29日；
(三)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292,000 1.25 1,292,000 0
合计 1,292,000 1.25 1,292,000 0

(四)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限售股 1,292,000 24

合计 1,292,000 24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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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潞安集团财务公司

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注

册资本金 23.5 亿元，由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比 66.67%）和我公司（占比 33.33%）共
同出资设立。 为加强公司资金管理与控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展和加强公司所享有金融服务的范
围和质量，我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项金融服务协议需重新提请董事会审议后
提交股东大会。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介绍
关联公司名称：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长治市城西路 2号
法定代表人：张爱斌
注册资本：23.5亿元
主营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开展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十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十
三）有价证券投资。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2,826,375万元，资产净额 377,946 万元，营业收入
87,312万元，净利润 32,825万元。

截止 2024年 3月 31 日， 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2,781,551万元， 资产净额 380,330万元， 营业收入
16,337万元，净利润 4,415万元。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将在协议执行期间，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

及其它金融服务。 公司可充分利用财务公司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平台，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保
障经营资金需求，增强资金配置能力，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原则，能够保证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财务公司为我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办理结算业务。 我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账户，财务公司为我公司提供收款和付款服务以及

我公司与潞安化工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业务。 结算业务免收手续费。
2、办理存款业务。 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我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 亿元，

协议期间，如我公司经营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则双方协商对最高存款余额进行适当调整。 我公司在财
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同期存款利率。

3、办理信贷业务。 我公司可以向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最终额度以财务公司审批通过的授信额
度为准，但日均授信额度使用不超过 110亿元。 我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
行同类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4、办理票据业务。 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我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办理票据承兑、贴
现、质押融资等票据业务。 我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票据业务的手续费与利率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
同类同期商业银行费率及利率水平。

5、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我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手续费率不超过千分之 1.5。
6、办理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 办理该业务时收费不高于

任何第三方同类同期服务的收费标准。
7、财务公司经营范围内的其他业务。
在上述金融服务事项范围内，公司可与财务公司开展相关业务事项，但单项服务事项连续十二个

月累计发生利息、手续等服务费用达到公司《关联交易准则》制度规定标准的，需重新提请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批准。

同时，公司有权结合自身利益，决定是否与财务公司进行业务合作，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履行协
议的同时由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按照协议向我公司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4月 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

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进行表决，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与潞安集团财务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涉及《关于潞安集团财务

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认真审阅，并进行详尽沟通咨询，我们认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建立规范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
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遵循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影响公司资金独立
性、安全性的情形，不存在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回避程序和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制定的风险预防处置预案、风险评估
报告，以及年审会计师针对财务公司关联交易专项说明，内容谨慎客观、防范措施得当、预案把控得
力，切实保障了公司权益。

公司董事会财务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已建立规范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遵循公平公正的交
易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影响公司资金独立性、安全性的情形，不存在被关联人占用的风
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回避程序和决
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制定的风险预防处置预案、风险评估报告，以及年审会计师针对财务公司关联交
易专项说明，内容谨慎客观、防范措施得当、预案把控得力，切实保障了公司权益。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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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黑龙关煤业拟购买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能指标 30 万吨/年， 用于核增产能置

换，交易费用约 6750万元。 黑龙煤业拟购买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能指标 30 万吨/年，
用于核增产能置换，交易费用约 6750万元。 慈林山煤矿拟购买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
矿产能指标 60万吨/年，用于核增产能置换，交易费用约 13474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 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及已披露的其他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0 次，累计金额为 0；公司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
易累计 0 次，累计金额为 0。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志清先生、韩玉明先生、毛永红先生、徐海东先生回避表
决。

为进一步增加公司煤炭产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优质优势矿井先进产能，实现矿井集约
高效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公司拟抢抓能源保供政策机遇，加快所属矿井产能核增工作。

一、产能核增情况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关煤业）、山西潞安

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煤业）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
限公司慈林山煤矿（以下简称慈林山煤矿），上述三座煤矿取得山西省能源局核定生产能力的相关批
复文件，同意核增生产能力，具体如下：

1、黑龙关煤业生产能力由 90万吨/年核增至 120万吨/年。
2、黑龙煤业生产能力由 120万吨/年核增至 150万吨/年。
3、慈林山煤矿生产能力由 60万吨/年核增至 120万吨/年。
二、产能置换情况
为加快推进矿井产能核增手续办理工作，根据国家和山西省关于煤炭产能置换的相关政策，公司

上述 3家子公司拟购买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2座煤矿产能置换指标合计 120万吨/年。 具体如
下：

1、 黑龙关煤业拟购买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能指标 30万吨/年， 用于核增产能置
换，交易费用约 6750万元。

2、黑龙煤业拟购买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能指标 30 万吨/年，用于核增产能置换，
交易费用约 6750万元。

3、慈林山煤矿拟购买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矿产能指标 60万吨/年，用于核增产能
置换，交易费用约 13474万元。

三、关联方情况介绍
1、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下秦山村
企业性质：国企
成立日期：2006年 01月 06日
注册资本：123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志鹏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销售;洗选厂外购煤加工;煤炭洗选加工;矿用设备租赁;矿

井材料销售;废旧物资销售:电力供应:售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经审计） 2024-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0,854 1,422,245

负债总额 1,216,744 1,181,099

资产负债率 83.86% 83.04%

项目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7,106 80,710

利润总额 4,366 2,475

2、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矿
注册地址：阳泉市平定县贵石沟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 03月 13日
注册资本：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中奎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限贵石沟井、五林井）；自有房屋场地及机械设备租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经审计） 2024-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1,454 402,307

负债总额 397,696 379,520

资产负债率 94.36% 94.34%

项目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7,505 34,433

利润总额 -163,721 -4,916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山西省行业政策和国有资产交易管理规定， 上述拟置换产能指标的两座矿井分别对拥有的

产能指标进行资产评估，评估价格参考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同类产能指标挂牌价格。 上述交易最终价
格将依据经备案的资产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协议确定。

五、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议案》，鉴于黑龙关煤业、黑龙煤业和慈林山煤矿为公司所属煤矿，山西阳煤
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矿均为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煤矿，依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此次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志清先生、韩玉明先生、毛永红
先生、徐海东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事项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
意见如下：

经核查，此次交易中所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煤炭产能全部获得相关部门批复。 我们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完成产能置换指标购买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煤炭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盈
利能力，保障公司煤炭主业长远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
意此项议案内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提高煤炭生产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做大做强煤炭主业，

符合上市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 同意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执
行此项关联交易。 审核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3、财务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要求，遵循公平合理、平等协商的原

则，有利于公司增加公司煤炭产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以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公
允，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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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4月 17日上午 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4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 7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志清先生主持，公司 5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二○二三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二○二三年度武惠忠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二○二三年度李清廉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四）《二○二三年度赵利新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五）《二○二三年度刘渊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六）《二○二三年度张志敏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七）《二○二三年度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履职报告》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审议《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和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九）《关于审议公司《二○二三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关于审议公司＜二○二三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二○二三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2号《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

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确认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3号《关于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4号《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四）《关于审议公司＜二○二四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五）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六）《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5号《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核候选人资格并审议通过。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七）《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6号《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公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4 名

非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人事考评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7号《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九）《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8号《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十）《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19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会财

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20号《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潞宁煤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21号《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审核通过。
（二十三）《关于续聘二○二四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22号《关于续聘二○二四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会财

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四）《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会财

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五）《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七届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六）《关于审议公司＜二○二三年度企业 ESG报告＞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十七）《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23号《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八）关于审议公司《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预防处置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十九）关于审议公司《在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十）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十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24号《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3 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事前认可审核通过和第七届董事

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十二）《关于召开二○二三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4-025号《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审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4-012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99,140.92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5.89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4,753,349,218.8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一．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92,159.85 万

元。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拟定了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年度公司拟以 2023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99,140.92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
红利 15.89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4,753,349,218.8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我们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实际
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计划等方面因素，同时兼顾了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我们将进一步监督公司履行相应的后续决策和披露程序。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远规划，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同意此次利润分配预案。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4-019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支持对象：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

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
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支持金额：159,273.47万元
一.提供资金支持概述
为支持子公司发展，公司拟通过委托贷款和内部借款方式，向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159,273.47 万

元，其中存量借款 145,000万元，用于偿还以前年度借款；增量借款 14,273.47 万元,用于子公司流动资
金周转，资金使用期限为三年，利率不低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
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山西
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序 借款单位 控股比例 金额（万元）

1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60% 56,000

2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80% 48,845.47

3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60% 21,768

4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80% 21,000

5 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60% 5,600

6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 70% 3,300

7 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51% 2,760

合 计 159,273.47

二.委托贷款和内部借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星宁江
注册资本：5,500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销售、洗选、深加工;精煤、中煤、泥煤销售;道路货物运输;工矿

设备及配件、自有机电设备租赁及维修;管道安装及维修;自有房屋租赁;电力供应;工业及车辆润滑油
及其制品销售;建材、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办公用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3,300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2.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克城镇柳卜洼村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飞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6,000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80%，为公司控股股东。
3.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张宏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经营、洗选、加工；自有房屋租赁、房屋修缮、自有煤矿设备租

赁、煤矿设备修理、变配电设施运行、金属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7,200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4.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蒲县乔家湾乡盘地村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晓晨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2,000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80%，为公司控股股东。
5.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襄垣县西营镇上庄村
法定代表人：王德元
注册资本：7,002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矿开采;煤焦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4,202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6.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克城镇连捷山村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彦月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矿山设备销售及安装、技术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5600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70%，为公司控股股东。
7.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吕梁市临县玉坪乡玉荐村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安文
主营业务：矿石（国家控制商品除外）加工;矿产品信息服务（中介除外）;精矿粉、生铁、钢材、建材、

矿山机械设备经销（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规定需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持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020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51%，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各矿主要财务指标： 单

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1 蒲县黑龙煤业 2,271,133,196.53 2,672,592,525.88 117.68% 1,313,907,022.30 558,248,410.13

2 蒲县隰东煤业 46,016,259.21 1,439,535,292.67 3128.32% 50,323,454.04 -300,396,477.31

3 蒲县后堡煤业 77,693,975.17 1,066,988,054.83 1373.32% 764,289.37 -47,288,931.24

4 蒲县新良友煤业 564,723,985.97 1,115,276,367.90 197.49% 351,324,799.56 6,197,979.07

5 上庄煤业 630,577,956.13 1,182,970,881.32 187.60% 224,360,508.88 -53,589,841.37

6 蒲县宇鑫煤业 218,751,584.05 650,029,189.97 297.15% 0.00 -24,886,258.87

7 元丰矿业 183,159,715.84 217,705,466.42 118.86% 0.00 -13,393,839.23

合计 3,992,056,672.90 8,345,097,778.99 209.04% 1,940,680,074.15 124,891,041.18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是为了继续支持子公司发展，加快矿井建设和投产达产步伐，符

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

时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情况下，此项资金支持事项有利于加快子公司的发展步伐，
有利于公司煤炭主业发展扩大产能，提升经营效益，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五．董事会财务审计风控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拟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

金使用费率不低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潞安环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